
說明：以下所填資料將作為製作電子行銷內容，請務必仔細確認所填資料正確性。 

2017年創新智慧應用大賽 

表一、競賽申請表 A.單一企業組(每項產品填一張)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競賽作品名稱  

運用的核心產
品/服務現況  

報名組別 
(勾選組別) 

 

 

 

 

(勾選應用別) 

單一企業組 
□已量產型階段產品 
□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 

團體組 
已量產型階段產品 
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 

組別名詞定義： 
 已量產型階段產品：已正式對外銷售，可於通路被購買、或於客戶下單後正常供貨 

 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：尚未量產但已可成功展示產品/服務雛形，且接單後可依需求交貨 

□智慧農業  □智慧健康 
□智慧交通  □智慧製造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
參賽產品(不適用可免填): 
長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寬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高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重量: ________________公斤 

報名相關

資料自減

清單 

正本 1 份，影本 3 份 

□表一、競賽申請表 (選填 A.單一企業組) 

□表二、得獎廠商推廣競賽切結書 

□表三、創新智慧應用提案書 

□表四、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
料提供同意書 

報名機構 (全名) 機構統編  

機構網址  

機構地址  

帶隊負責人  手機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
報名聯絡人  手機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
購買產品 

聯絡人 

(此窗口需繳交表四) 

中文: 

英文: 

市內 

電話 
 e-mail  

購買產品網址  

購買產品地址  

 
1 

 



此致 

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暨 創新智慧應用大賽活動委員會 

 

單位及負責人 

蓋   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填表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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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創新智慧應用大賽 

表一、競賽申請表 B.團體組(每項產品填一張)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競賽作品名稱  

運用的核心產
品/服務現況  

報名組別 
(勾選組別) 

 

 

 

 

(勾選應用別) 

單一企業組 
已量產型階段產品 
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 

團體組 
□已量產型階段產品 
□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 

自檢說明： 
 已量產型階段產品：已正式對外銷售，可於通路被購買、或於客戶下單後正常供貨 

 尚於小量試產階段產品：尚未量產但已可成功展示產品/服務雛形，且接單後可依需求交貨 

□智慧農業  □智慧健康 
□智慧交通  □智慧製造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
參賽產品(不適用可免填): 
長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寬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高: __________________公分 
重量: _______________公斤 

報名相關

資料自減

清單 

正本 1 份，影本 3 份 
□表一、競賽申請表 (選填 A.單一企業組) 

□表二、得獎廠商推廣競賽切結書 

□表三、創新智慧應用提案書 

□表四、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
料提供同意書 

報名機構 (全名) 機構統編  

帶隊機構 (全名) 帶隊機構統編  

機構網址  

機構地址  

帶隊負責人  手機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
報名聯絡人  手機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
購買產品 

聯絡人 

(此窗口需繳交表四) 

中文 

英文 

市內 

電話 
 e-mail  

購買產品網址  

購買產品地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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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機構成員 

(帶隊機構不
需重複列舉) 

機構 1：(全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 2：(全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 3：(全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 4：(全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 5：(全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(可自行增列) 

此致 

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暨 創新智慧應用大賽活動委員會 

 

單位及負責人 

蓋   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填表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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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創新智慧應用獎 

表二、得獎廠商推廣競賽切結書 

 

本機構所送交之競賽作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及相關參賽資料保證屬實，並且保證允諾以下事項： 

(一) 保證不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，若有隱瞞或涉及糾紛，則由本機構負起一切法律責任，與
「創新智慧應用大賽」主辦單位無關。 

(二) 本機構若涉及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，經法院判決屬實，則願意無條件取消得獎資格。 

(三) 本機構認同「創新智慧應用大賽」競賽宗旨，若有獲獎，對於主辦單位給予之優勝獎勵，
將積極利用與配合，參與相關頒獎與相關宣傳活動。 

 

此致 

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

創新智慧應用大賽活動委員會 

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用印) 

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負責人用印) 
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5 

 



2017年創新智慧應用獎 

表三、創新智慧應用提案書（每項產品填一張，若有兩項產品參賽請各填一份) 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競賽作品名稱 

中文: 

英文: 

參賽隊伍簡介 (請簡介參賽機構公司現況，如為團體組，請除帶隊機構詳細介紹外，其他團體成員亦請概述) 

運用到的核心產品
/服務現況 (請簡介本作品所運用到的核心產品或服務之現況，如專利取得、獲獎紀錄、市場採用狀況等) 

作品運用概述 

(請簡介作品所提出的應用/服務將解決的生活課題及功能架構，包含功能性、技術性之所在等，

以及參賽隊伍在此扮演的角色) 

中文: 

英文: 

創新指標 (請說明作品所提出的應用/服務之創新性或創新價值) 

未來計畫 
(請說明所提出的應用/服務之可實踐性為何、該應用/服務未來擴大服務的構想或推導至其他應

用與產業之規畫及可行性) 

預期效益 
(請說明所提出的應用/服務之應用場域，並說明應用場域的規模及其效益，並可為民眾或政府等

使用者帶來之效益、及對產業之貢獻) 

遭遇困難及解決方
式 

(請說明競賽作品及其所運用之產品/服務於規畫構想、開發、參賽階段，是否是否或未來可能遭

遇困難？解決方式為何？ *加分題非必填) 

其他補充資訊 
(請說明競賽作品及其所運用之產品/服務於規畫構想、開發、參賽階段，是否善用產業或產學合

作？ *加分題非必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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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證圖片(20 張以內)   

或影片(10 分鐘以內) 

(請列舉圖片、照片、影片檔案等佐證資訊，並作內容扼要說明) 

(限解析度 300dpi 以上照片) 

參 賽 隊 伍 公 司

LOGO 
(限解析度 300dpi 以上照片) 

附註：表格大小不足，請自動調整欄位大小，以便利於撰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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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創新智慧應用獎 

表四、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(請聯絡人

親筆簽名並繳交正本) 
 

主辦單位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活動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主辦單位因活動執行需求，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，姓名及連絡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/傳真號碼、E-MAIL、居

住或工作地址等)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主辦單位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四、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主辦單位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五、 主辦單位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計畫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

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  

六、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行使之下列權利：  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 (二)請求

製給複製本。  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 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 (五)請求刪除。 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

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主辦單位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主辦單位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   

七、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主辦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 

八、 主辦單位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主辦單位將會善盡監督之責。 

九、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主辦單位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 

 
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  

一、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主辦單位上述告知事項。 

二、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 

 

立同意書人(請親筆簽名)： 

中華民國 106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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